
融盛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工程险附加雪灾及冻害条款 

总则 

第一条 本条款是融盛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工程险类

保险（以下简称“主险”）的附加险，在投保主险的基础上，

可投保本附加险。凡涉及本附加险合同的约定，均应采用书

面形式。 

保险责任 

第二条 主险合同承保保险标的在施工或冬季暂停施工期

间，遭受突发雪灾或由于下雪、冰冻等自然原因引发冻害造

成已完工部分或已形成资产部分工程的直接损失，包括路面

冻裂或胀裂的修补费用。被保险人及其代表应确保按照施工

承包合同中明确列明的国家规范尽最大可能维护保险标的

安全，并根据天气预报切实做好防灾防损工作。 

主险合同项下雪灾及冻害以项目当地气象部门的书面

证明为准。 

其他事项 

第三条 主险合同与本附加险合同相抵触之处，以本附

加险合同为准；本附加险合同未约定事项，以主险合同为准。

主险合同效力终止，本附加险合同效力亦同时终止；主险合

同无效，本附加险合同亦无效。 

 


